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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文件

泰食药安委字〔2022〕2 号

泰安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
关于 2021 年全市食品安全工作

评议结果的通报

泰山区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泰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泰安市食品安全工

作评议考核办法的通知》（泰政办发〔2017〕15 号），按照市食

药安办《2021 年全市食品安全工作评议方案》，受市食药安委委

托，市食药安办会同有关部门，对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 2021

年食品安全工作进行了评议。在泰山区人民政府自评、有关部

门复核的基础上，经市食药安委审定，泰山区人民政府 2021 年

食品安全评议考评等次为 A 级，予以通报表扬。

2021 年，泰山区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，贯彻落实党中央、

省、市有关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,认真落实组

织领导责任、监督管理责任、能力建设责任、安全保障责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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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力实施食品安全战略，加强全过程全链条食品安全监管，食

品安全监管能力和保障水平得到提升，全年未发生重特大食品

安全事故，保持了全区食品安全稳中向好形势。

在评议中的亮点工作有：泰山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入选国

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；食品生产企业“亮标承诺、对标

生产、核标检验”行动成效明显。

在评议中发现以下不足：“食安山东”品牌创建成效不明显；

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推进力度不强；食用农产品批

发市场“山东菜场”使用率较低。

希望泰山区人民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食

品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，以“四个最严”要求为根本遵循，按

照《泰安市加强食品安全工作若干措施》要求，切实将保障食

品安全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，围绕食品安全重点工作任务，

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，确保人民群众“舌尖上的安全”，不断增

强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针对考核中发现的不足，

抓紧提出整改意见，在一个月内向市食药安委作出书面报告

（2022 年 7 月 14 日前送达市食药安办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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